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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露天综合游乐场（园）管理与服务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省露天综合游乐场(园)的相关术语、定义和基本要求，对游乐场（园）的接待业

务管理与服务、餐饮购物业务管理与服务、公共设施管理、游乐设施管理、人员管理、安全作业管理、

医疗急救业务管理与服务、业务质量保证与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辖区内设有游乐设施的、经营性的露天综合游乐场（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8408      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 9667      游泳场所卫生标准

GB 9670      商场(店)、书店卫生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 通用符号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 16767   游乐园（场）安全和服务质量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9004   质量管理体系 业绩改进指南

GB 19085     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LB/T 001     旅游饭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露天综合游乐场（园）

设有游乐设施，开展各项游艺、游乐活动的露天经营性场所。

3.2

游乐设施

   露天综合游乐场（园）中供游客开展各项游艺、游乐活动的机械设备。

3.3

特种作业人员

符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和原劳动部《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

训考核管理规定》中特种作业定义的作业人员，如游乐设施操作、起重机械(含电梯)作业、公园内机动

车辆驾驶、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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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游乐场（园）的规划、建设符合所在城市规划要求，统筹安排。

4.2 游乐场（园）的审批手续齐全，经营合法。

4.3 游乐设施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验收合格证书；安装、运营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的标准和规范。

4.4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按照操作流程作业。

4.5 建立健全各种游乐设施的维修、保养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设专职、专人负责，确保游乐设施的

安全运营。

4.6 安全第一，服务优质，卫生整洁，秩序良好。

5 接待业务管理与服务

5.1 票务管理与服务

5.1.1 售票处应设在正门外醒目位置，售票窗口的数量应与游乐场(园)的接待容量相适应。

5.1.2 设团体购票窗口和 VIP 窗口；散客购票窗口可设置排队隔栏。

5.1.3 售票处用中外文向游客公布票价表、购票须知、营业时间、游乐场(园)基本情况、游乐项目和

游乐须知等业务指南。

5.1.4 售票员熟悉各种票券的价格及使用方法，对游客的问询给予详尽满意的答复。服务时讲普通话，

能用外语与外宾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

5.1.5 售票迅速、准确，误差率应不超过万分之五。

5.2 验票管理与服务

5.2.1 游客入口、出口处位置明显，有中外文标志。设立团队入口和 VIP 通道。

5.2.2 验票人员着装整齐，精神饱满，语言文明，举止得体。

5.2.3 验票人员熟悉本游乐场(园)规定的各种票券的使用方法，迅速准确验收票券，保障入口畅通。

5.2.4 验票人员熟悉游乐场（园）内的相关信息，耐心细致、准确无误地为游客进行讲解，为残障游

客提供特殊业务。

5.3 游客服务中心管理与服务

5.3.1 游乐场（园）应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应设在正门附近，有明显的标志。

5.3.2 服务中心应设有专门接受游客投诉的柜台，并有专人值班。

5.3.3 服务中心室内照明、通风等条件良好，清洁卫生。

5.3.4 服务中心备有游客休息的座椅、电视、饮用水和游乐场（园）的宣传资料等。

5.4 行李寄存管理与服务

5.4.1 寄存处应设在正门入口附近，方便游客寄存行李等物品。

5.4.2 寄存处应向游客公布保管须知，并酌情配备保险箱(柜)，保管贵重物品。

5.4.3 工作人员在接收游客交付保管的行李物品时，应确保无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或其他违禁

品。

5.4.4 收发物品时，应认真核对游客的身份证件，物品件数、完好程度等，双方签字确认，确保无纰

漏。

5.5 问询业务管理与服务

5.5.1 游乐场（园）应设置包括问询处、问询电话和广播室在内的问询业务设施，标志明显，有专人

值班。

5.5.2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热情，使用服务用语。熟悉游乐场（园）的服务设施布局，掌握游乐动态，

能准确、迅速地回答游客的问询。

5.5.3 播音员语音甜润柔和、口齿清楚，使用普通话和外语广播，播音内容准确、健康，能覆盖整个

场（园）。

5.5.4 为游客广播寻人、寻物启事。



DB46/T 158—2009

4

6 餐饮购物业务管理与服务

6.1 餐饮购物业务管理

6.1.1 游乐场（园）内餐厅、饮食点、购物点数量适当，布局合理。

6.1.2 餐厅和饮食点的卫生符合 GB16153 的标准要求。

6.1.3 餐厅、饮食点和购物点的工作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

6.1.4 购物商场(店)、商亭标志明显，色彩明快，整洁有序。卫生标准及管理应符合 GB9670 的要

求。

6.1.5 商品摆放整齐，标签立卡，食用与非食用物品分架摆放，无空挡空位。

6.1.6 严禁置放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安全通道畅通，消防设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6.1.7 严禁出售假冒伪劣商品，不欺客、宰客，明码标价。

6.1.8 严禁尾随游客强行兜售商品。

6.2 餐饮购物业务服务

6.2.1 餐厅、购物商场（店）和商亭的营业时间应适应游乐场(园)的开放时间。

6.2.2 餐厅能够提供特色的风味饮食和自助餐业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团队用餐。

6.2.3 购物商场（店）、商亭能够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食品、饮料，能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

念品、工艺品等商品。

6.2.4 购物商场（店）、亭经营的各类食品有品名、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名、厂址等完整标记，

做到不过期、不变质、外包装完好，保证上柜商品合格率达 100%。

6.2.5 工作人员要熟知所经营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性能、特点、用途、使用方法及保质期等，

主动热情、实事求是地向顾客进行介绍，不进行误导宣传。

7 公用设施管理

7.1 停车场管理

7.1.1 停车场应设置在游乐场(园)正门附近，平整开阔，标志明显。

7.1.2 停车场地面绿化，树木分隔，有车位标志。不同车型，分区停放。

7.1.3 停车场有专人负责管理，保障场内秩序井然。

7.1.4 车辆在指定的区域内下客，然后再缓慢驶入车场，车辆停靠整齐有序。

7.1.5 车辆在进入车场后必须按路标和指示牌出入，不得逆向行驶。

7.1.6 停车场应设立进、出门岗亭，有完善的安保系统。

7.2 公用卫生间管理

7.2.1 游乐场(园)内分设男、女宾公用卫生间，数量适当，布局合理，标志明显，建筑外型、色彩与

景区相协调。

7.2.2 卫生间要设有残疾人通道和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座便位。

7.2.3 卫生间 内要设施齐备、配备专人服务。

7.2.4 卫生间的卫生标准及管理办法参照 GB/T18973 执行

7.3 垃圾桶(箱)管理

7.3.1 游乐场(园)内的垃圾桶(箱)， 数量充足、布局合理。

7.3.2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要分桶（箱）回收，垃圾处理要及时。

7.3.3 垃圾桶(箱)的造型和色彩与景区协调，外观完好、有盖。

7.3.4 定期清洁垃圾桶（箱）的内外，保证桶（箱）体干净无污渍。

7.4 休憩设施管理

7.4.1 游乐场(园)内设置供游人休息的座椅，数量充足，布局合理，洁净、无破损。

7.4.2 座椅带遮阳篷，座椅和遮阳篷的造型、色彩、应与整个场(园)区环境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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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信息指示设施管理

7.5.1 游乐场（园）的各主要路口设立指示标牌。各游乐项目的入口处，设置该项目的《游乐规则》。

7.5.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标志按 GB10001.1、和 LB／T001 设置；安全标志按照 GB2894 设置；消防安

全标志与设施按 GB13495 设置。

7.5.3 各种标牌醒目，内容准确，指向正确，表面无变形、破损、油漆剥落、缺句少字等现象。

8 游乐设施管理

8.1 设施安全管理

8.1.1 游乐场（园）内的各类游乐设施，其购置、安装、使用、管理要严格按照 GB8408 及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使用这些设施、设备，应取得有关部门验收合格证书。

8.1.2 游乐场（园）要建立对游乐设施定期检查、维修和保养等安全制度。做好安全运行状态记录，

严禁设备带病运转。严禁使用超过安全期限的游乐设施、设备载客运转。

8.1.3 游乐设施实行安全责任人制度。

8.2 设施档案管理

8.2.1 游乐场（园）必须建立完整的单机档案。把设备购置、施工、安装、调试、试验、定期检查和

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检修和更换零部件情况，油料情况，图纸、文字和照片等技术材料，

以及运营管理、操作、保养等情况，全部记录存档备查。

8.2.2 材料管理要分门别类，完整齐全、真实可靠、核查方便。

8.2.3 技术档案管理要实行专人负责制。

8.3 设施卫生管理

8.3.1 游乐设施外观清洁、色彩鲜艳，表面无锈蚀、掉漆现象。

8.3.2 游乐承载物地板无杂物，座席无灰尘、污渍。

8.3.3 游客等候区环境洁净，有遮阳蓬。

8.3.4 机台操作室(亭)门窗光亮，视野开阔，通风良好。

9 人员管理

9.1 普通工种人员管理

9.1.1 仪容仪表要求

9．1．1．1上岗着工作装，服饰整洁合体，佩戴胸牌。

9．1．1．2精神饱满，端庄大方，体现出良好的个人素质和精神风貌。

9.1.2 语言行为要求

9．1．2．1讲普通话，使用文明礼貌用语；特殊岗位员工能用外语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

9．1．2．2举止文明，姿态端庄。

9.1.3 工作态度要求

9．1．3．1工作认真，团结协作，勤奋敬业，自觉遵守游乐场（园）的各项规章制度。

9．1．3．2规范服务，礼貌待客，无“生、冷、硬、顶、推、拖”现象。

9．1．3．3对客人不分种族、民族、国别、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

9.1.4 业务技能要求

9．1．4．1上岗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岗位培训。

9．1．4．2在岗人员应熟练掌握本岗位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

9．1．4．3工作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安全业务操作规程作业。

9.2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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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必须通过指定部门进行的安全技术培训和考核，获得《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证》书，才能独立操作。

9.2.2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书要按规定定期复审，未按期复审或复审不合格者，其操作证书自行

失效。

9.2.3 离开特种作业岗位一年以上的，须重新进行安全技术考核，合格者方可从事原作业。

9.2.4 游乐场（园）要加强对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作好申报、培训、考核、复审的组织工作和日常

检查工作，建立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档案。

9.2.5 普通工种人员管理办法适用于特种作业人员。

10 安全作业管理

10.1 运营前的安全管理

10.1.1 游乐设施运营前，试运行不少于二次，确认一切正常后，才能开机营业。

10.1.2 水上世界要设置相应能力的池水过滤净化及消毒设施，每天开业前要对池水过滤消毒一次，水

质的标准要符合 GB9667 和水上世界安全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10.1.3 海上和海底游乐项目要严格按其功能用浮球划分区域，明确清晰，容易辨认。

10.1.4 水上世界范围内的地面、海上游乐世界的海滩，保证无碎玻璃及其他尖锐物品。

10.1.5 开场前 5分钟，救生员坐在救生台上。

10.2 运营中的安全管理

10.2.1 严禁工作人员酒后上岗；不得穿拖鞋上岗；女性工作人员留短发、长发需盘头。

10.2.2 在游客乘坐设施前，使用标准、清晰的语言向游客讲解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法和安全提示。

10.2.3 引导游客正确入座，不超载，不偏载，系好安全带。

10.2.4 开启设施前，针对每一个游客要分别由两个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10.2.5 设施的基本运行规定(如时间,速度等)不可因客人的要求或工作者的意愿而随意变更。

10.2.6 在设施运行中，操作人员要密切注意游客动态，随时指导游客安全游乐，及时制止个别游客的

不安全行为。严禁擅自离岗、与他人闲聊、或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

10.2.7 设施运转完毕时，要等待设施完全停止下来，工作人员才可进入运转区域，对乘客解除安全保

护措施。

10.2.8 为确保旅游活动的安全，游乐设施机械师要现场值班。

10.2.9 凡遇恶劣天气或游乐设施机械故障时，须有应急、应变预案。由此停业时，应及时对外公告。

10.2.10 水上世界、海上游乐世界的游泳区和潜水区都要设立监视台，有专人值班，监视台的数量以

能看清整个水域为标准。

10.2.11 配备足够的救生员。救生员须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经专门培训，掌握救生知识与技能，持证

上岗。

10.2.12 救生员当值期间，精力高度集中，不打瞌睡，不读书看报，不与人闲谈，不做其他工作，不

擅自离岗，眼观泳池内（或浴场），密切注视游客的动态。

10.2.13 水上世界和海水浴场要为游客提供冲浴服务。

10.3 运营后的安全管理

10.3.1 完成当日运行日志。

10.3.2 水上世界和海水浴场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清场工作，保证游客全部离场。

11 医疗急救业务管理与服务

11.1 医疗急救设施管理

11.1.1 游乐场(园)要设置为游客服务的医务室，位置合理，标志明显，环境整洁、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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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医务室所用药品及救护器材，必须通过正规渠道购进，并接受药监部门的检查。

11.1.3 医务室应配备具有医士职称以上资格的医生和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

11.1.4 医务室应具有应对突发事故中伤病员的一般性急救工作的能力。

11.2 医疗急救业务服务

11.2.1 医务人员坚守岗位，认真负责，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11.2.2 严格按照医疗规程操作，严防医疗事故发生。

11.2.3 场内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做到快速出诊，正确施救。

11.2.4 游客在园区内因乘坐游乐设施发生意外伤害或身体不适，医务室应提供免费急救处置；非游乐

场原因而导致的发病，医务室诊疗收取药品成本费。

11.2.5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景区的卫生防疫和检查工作，按照 GB19085 的相关规定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产

生。

12 业务质量保证与监督

12.1 建立业务质量、安全保证体系

游乐场(园)应按照 GB／T19004、GB8408和 GB/T16767 建立适应本企业运行的业务质量、安全保证

体系，作为实现规定的业务质量、安全措施和经营管理目标的手段。

12.2 建立业务监督机制

12.2.1 游乐场（园）要对外公布质量监督电话号码，主动接受游客监督。

12.2.2 在游客活动场所设意见本(卡、箱)，定期收集分析游客意见，进行相应业务改进。

12.2.3 主动接受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技术监督部门和生产厂家的监督指导。

12.3 投诉处理

12.3.1 设立游客投诉柜台，公布投诉受理电话。

12.3.2 对待游客的投诉要积极、主动、认真、诚恳、耐心、细致。

12.3.3 力争快速及时、妥善圆满地处理游客的意见和建议。

12.3.4 坚持投诉必复的原则，处理结果及时通知投诉者。

12.3.5 跟踪回访。

12.3.6 定期形成统计汇总表，提供给游乐场（园）的管理层。

12.4 考核指标

12.4.1 无生产许可证的、危及人身安全的、劣质的游乐设施：0项。

12.4.2 员工持证上岗率：100%。

12.4.3 安全知识普及率：100%。

12.4.4 业务质量知识普及率：100%。

12.4.5 设备运营维修、保养、日常检查记录：100%。

12.4.6 设备无带病运行率：100%。

12.4.7 游乐场(园)设备和设施投入运营率：90%以上。

12.4.8 游客满意率(1000 人次以上)：95%以上。

12.4.9 游客有效投诉率：2%以下。

12.4.10 场(园)卫生、美化、绿化率：85%以上。

12.4.11 场(园)环境卫生及饮食卫生等符合国家卫生标准：100%。

12.4.12 主要各项管理制度齐全、档案资料完整：100%。

12.4.13 各类统计报表准确：85%以上。

12.4.14 重大人身伤亡事故：0次。

13 管理与服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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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场（园）管理部门可根据本标准，结合游乐场（园）服务质量的考核和游客的评价意见，对游

乐场（园）的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评定（见附录 A）。根据考核评定的结果，按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对游

乐场（园）进行奖励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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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游乐场（园）管理与服务质量评价表

游乐场（园）名称：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评价内容
很满意

5分

满意

4分

较满意 3

分

一般

2分

较差

1分

差

0分

1 基本要求

2 接待服务

3 问询服务

4 餐饮购物服务

5 公共设施管理

6 游乐设施管理

7 人员管理

8 安全作业管理

9 医疗急救管理

10 安全制度管理

11 环境管理

12 档案管理

13 投诉处理服务

14 其他相关管理与服务

总体评价

其他建议：

说明：1、本评价表既可由游客评价，也可由管理部门、专家、公众或场（园）内部进行评价。

      2、满分 70分，60分以上为优，50-60分为良，40-50分为中，40分以下为差。

      3、游乐场（园）管理部门应对各游乐场（园）实施诚信评定，60 分以上为 A 级诚信场（园），每三年评

定一次；45-60 分为 B 级诚信场（园），每两年检查评定一次；30-45 分为 C 级诚信场（园），每一年

检查评定一次；30分以下不评定诚信等级，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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